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明确指出，电
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
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
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可以作为
民事案件的证据。自此，微信借条开始被
使用于民间借贷活动中。

作为一种新型借条，微信借条靠谱吗？
俞兴刚律师表示，理论上，微信借条在

民间借贷纠纷中是可以充当证据的，但就
目前来说，无论是安全性、操作性还是实用
性方面，都是纸质借条“胜出”，因此，并不
建议使用微信借条，“即便微信借条按照纸
质借条的标准格式来起草，但它毕竟存储
在电子介质中，在电子技术被广泛运用的
今天，出借人不容易确定该借条是否为借
款人本人出具，甚至在证明其微信聊天对

象即是借款人时也会出现问题。”
在诉讼过程中，要形成一条完整的证

据链，出借人仅仅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和打
款凭证是不够的，往往还需提供证据证明
该聊天记录来源的合法性、内容的真
实性以及该聊天记录与借款人的关
联性。

“即使是将纸质借条拍照发给微
信聊天对象，也需要三思。”俞兴刚律
师举例说，去年8月，黑龙江的孙某问
陈某借了10万元，并在家里写下一张
借条，拍照后通过微信传给了陈某，陈
某则以转账的方式将钱转入孙某的账
户中。然而，过了约定还款时间后，孙
某迟迟没有还款，面对追债，他竟然辩
称借条的书写方和发送方都不是自
己，拒绝还款。这让陈某非常气愤。

最近，陈某准备提起诉讼，讨要借款。
“当然，这并不是说微信借条就是那么

一无是处。”俞兴刚律师补充道，“出借人只
要准备充分的证据，比如要求对方微信号
绑定手机号增加可信性，或是对借款事实
以电话录音方式加以确认，让借款人上传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形
成完整证据链。另外，如果非要打微信借
条不可的话，对方最好是身边熟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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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裘怡晨

丈夫给妻子打了一
张10万元的“借条”，离
婚后却一直未兑现。最
近，重庆的游女士拿着
这张借条将前夫姜先生
告到了法院。法庭上，
男方称“借条”是为了平
息夫妻矛盾所打，女方
却一口咬定这是一份实
实在在有借款行为的
“借条”，这笔借款该不
该还呢？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虽然向原告出具了
借条，但基于双方当时
是夫妻关系的特殊情
况，该借款合同不具备
履行的基础和可能性，
双方之间未形成事实上
的借贷合同关系。就现
有的证据材料而言，原
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
明其主张，理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
终，法院驳回原告游女
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都说借条是证明借
贷关系最“硬”的证据，
可上面这个案子，恰恰
说明光有借条是不够
的。事实上，在民间借
贷中，关系到借条的注
意事项还真不少。上周
五，浙江法制报微信公
众号（zjfzbs）主办的“法
治微沙龙”特别邀请了
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
师俞兴刚为大家讲讲，
民间借贷中关于借条的
那些事儿。

本期主讲律师：俞兴刚律师

有借条却讨不了债，还了钱却被判未还，这是为啥？

喊冤？民间借贷中，这些错误你犯了吗？

手里有借条却讨不了债？
这样的“冤”法院不支持

“一般来说，可以称之为完整的借条，
需要具备六个要素，分别是借款双方的身
份信息及联系方式、借款用途、借款金额、
借款期限、借款利息、保证条款。但在民间
借贷活动中，出借人仅仅拿着要素齐备的

‘完美’借条，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同样有可
能无法主张权利。”俞兴刚律师说。

2014 年，陕西延安的常某多次向麻将
馆老板马某借款，先后累计达 2.3 万元，并
出具借条一张。然而，最终，常某只归还了
3000 元。为了要回剩余的欠款，马某将常
某告上法庭。庭审中，原告马某当庭出具
借条，并称借钱给常某是为了给他看病。
常某却说自己借钱实际上是用于赌博，且
马某知晓这一点，还出示了有关录音证
据。法院审理后认为，常某和马某之间的
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依法驳回了原告
马某的诉讼请求。

俞兴刚律师分析说，本案中，被告常某
出示的录音证据，体现出马某实际上知道
常某借钱是为了实施违法行为，“明知借款
人是为了赌博、贩毒、吸毒、嫖娼、贩卖枪支
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的，法院不支持出借人
讨债。”

“借钱给别人时，时效问题也要特别注
意。有些债主，就因为忽视了诉讼时效，手
中即便有借条也讨不了债。”俞兴刚律师举
了一个例子。2013年5月，济南某村的谢某
向刘某借了1万元用于建房，并写下借条，
约定同年10月1日还款。但此后谢某一直
没有还钱，刘某也没有向谢某追讨。2015
年12月，刘某将谢某告上法庭。庭审中，谢

某辩称本案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法院经过
审理，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

“出借人刘某主张债权时，距离还款截
止日已经过去了 2 年多的时间。目前，我
国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普通诉讼时效，对于
定期还款的民间借贷，诉讼时效期间为 2
年，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
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你在
借款到期后，诉讼时效期间内没有向借款
人主张债权，那么你的债权将不再受到法
律保护。”

俞兴刚律师说，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
其实也分多种情况。比如，对于不定期还
款的民间借贷，也就是没有写明还款日期
的民间借贷，不受诉讼时效规定的限制，

但是受 20 年保护期的限制，即超过 20 年
你仍未主张你的民事权利，那么这项权利
即被消灭，不再受法律保护；另外，对于不
定期的民间借贷，如果出借人要求借款人
履行义务，而借款人明确表示拒绝的，则
从借款人明确表示拒绝之日起适用2年的
诉讼时效。因此他建议大家，参与民间借
贷时，一定要详细了解相应的诉讼时效，
以免吃亏。

他还特别提醒，“需要补充的是，《民
法总则》将在今年 10 月 1 日开始施行，从
那天起，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
诉讼时效期间将变更为 3 年。无论如何，
大家务必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积极主张自己
的权利。”

还钱时犯粗心，担保时乱签字
这样的“锅”只有自己背

债主不能只考虑借条而不管其它问
题，那么，这条“铁律”是否同样适用于借款
人和担保人呢？俞兴刚律师表示，答案是
肯定的。

俞兴刚律师介绍了本报刚刚刊登过的
一个典型案例。

仙居的于女士和周先生本是生意上的

伙伴。2007年，因为资金周转需要，周先生
找于女士借了3万元，并表示自己一个星期
后就能还。然而过了许久，周先生仍没有
还款，于女士多次催讨都没有得到答复。
后来，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周先生归还
3万元本金和利息。

法庭上，周先生说自己早就把钱还清
了，但收钱的不是于女士本人，而是于女士
的朋友杨某，但周先生手头上并没有证据
证明此事。而于女士表示自己并没有委托
杨某去收钱。最终，法院认定周先生没有
及时归还借款，判决被告周先生归还原告
于女士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

“他说自己还了钱，却拿不出收据、银
行汇款记录或其它书面协议，这是本案中
周先生的问题所在。”俞兴刚律师说，“还款
时，必须找对方要回借条，不能大意。如果

对方找不到借条，则应该让出借人写一张
收据留存，万一出现借款纠纷，这将是非常
重要的证据。同时要牢记，还款的时候一
定要还给借条中指定的出借人，除非有证
据证明出借人让你把钱还给第三人，否则
将会存在钱白还了的风险。”

说完借款人，再来说说担保人。“担保
人必须牢记一句话——不要随便在借条上
签名。”俞兴刚律师说，“在司法实践中我们
发现，不少担保人自己都不清楚，担保实际
上分为两种，分别是一般保证责任和连带
保证责任。如果你承担的是一般保证责
任，那么只有在借款人还不了钱时，出借人
才能来找你偿还借款；如果你承担的是连
带保证责任，这意味着借款截止日一过，出
借人就可以直接要求你来还钱了。”

俞兴刚律师强调，担保人在借条上签
字时，不仅要写明自己是担保人，还应该注
明保证方式是哪一种，如果没有注明，则默
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当然，担保是有时
间限制的。没有特别约定的，担保期间为
借款截止日之后的6个月。”

微信借条到底靠不靠谱？
律师：不太建议使用


